
 

檔 號 ： (60) in EDB(TS)/6/15/5/1  

 

教 育 局 通 函 第 6 2 / 2 0 1 9號  

分 發 名 單 ： 各 幼 稚 園 、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 官 立 、 資 助 （ 包 括 特

殊 學 校 ） 、 按 位 津 貼 、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 直 資 ） 及 私 立

學 校 校 監 ／ 校 長 ／ 教 師 （ 英 基 協 會 屬 下 學 校 及 國 際 學

校 除 外 ）  

「 T -卓 越 @ h k」 計 劃 下  

向 教 師 發 還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費 用 先 導 計 劃  

優 化 措 施  

 

 

摘 要  

 本 通 函 旨 在 公 布 有 關 向 教 師 發 還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費 用 先 導 計 劃 的 優 化 措 施 ， 並 邀 請 於 2 0 1 8年 3月 1日 至 2 0 2 0年 8月

3 1 日 期 間 完 成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的 教 師 申 請 發 還 相 關 費 用 。

請 學 校 傳 閱 本 通 函 ， 讓 教 師 知 悉 有 關 內 容 。  

 

 

背 景  

2 .   自 2 0 1 3年 6月 成 立 以 來 ，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就 香

港 教 師 和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的 專 業 發 展 訂 定 了 共 同 願 景 、 使 命 及 目

標 ， 並 為 此 推 行 一 項 名 為「 T -卓 越 @ h k」的 大 型 計 劃 ， 當 中 涵 蓋

八 個 重 點 項 目 1。  

 

3 .    在 「 T - 卓 越 @ h k 」 下 有 一 重 點 項 目 名 為 「 T - 瀏 覽 2 4 / 7 」 ，

而 發 還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費 用 是 「 T -瀏 覽 2 4 / 7 」 之 下 的 一 項

先 導 計 劃 。 「 T -瀏 覽 2 4 / 7 」 為 一 站 式 電 子 平 台 ， 方 便 教 學 專 業 人

員 取 得 教 育 局 、 大 專 院 校 和 其 他 教 育 機 構 舉 辦 的 各 類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的 資 訊，並 利 用 各 種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和 資 料 庫 自 訂 學 習 進 度 。

「 T -瀏 覽 2 4 / 7 」 會 分 階 段 逐 步 發 展 和 加 強 內 容 ， 而 推 行 發 還 課 程

費 用 先 導 計 劃 旨 在 鼓 勵 教 師 在 不 受 時 間 和 地 域 限 制 下 ， 透 過 電

子 平 台 參 與 不 同 種 類 的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或 網 絡 研 討 會 。  

 

4 .  考 慮 到 先 導 計 劃 自 2 0 1 8 年 3 月 推 行 以 來 從 業 界 所 蒐 集 的

意 見 ， 本 局 引 入 優 化 措 施 ， 使 能 更 配 合 教 師 參 與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的 需 要 。  

                                                 
1  八 個 重 點 項 目 分 別 為 ： T - 標 準 + 、 T - 數 據 集 P D 、 T - 培 訓 β 、 T - 瀏 覽 2 4 / 7 、       

T - 專 能 3 、 T - 分 享 、 T - 表 揚 及 T - 橋 樑 。  



優 化 計 劃  

5 .  由 2 0 1 8 / 1 9學 年 起 ， 每 所 學 校 可 獲 發 還 的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費

用 總 額 已 提 升 至 1 0 , 0 0 0元。此 外，就 每 項 建 議 課 程 費 用 發 還 金 額

所 設 的 百 分 比 上 限 亦 會 取 消 ， 即 發 還 的 最 高 金 額 可 為 課 程 費 用

的 1 0 0 %， 惟 每 所 學 校 申 請 發 還 的 總 額 不 可 多 於 1 0 , 0 0 0元 。  

 

 

申 請 程 序  

6 .  教 師 如 在 2 0 1 8 年 3 月 1 日 至 2 0 2 0 年 8 月 3 1 日 期 間 完 成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 校 監 ／ 校 長 可 填 妥 附 錄 的 申 請 表 ， 推 薦 相

關 教 師 申 請 發 還 有 關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的 費 用 。  

 

7 .   每 所 學 校 可 提 交 的 申 請 次 數 不 限 ， 惟 每 個 學 年 就 合 資 格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申 請 發 還 的 費 用 總 額 不 可 多 於     

1 0 , 0 0 0 元 2。 請 注 意 ， 學 校 在 特 定 學 年 可 獲 發 還 的 課 程 費 用 總 額

會 按 申 請 表 格 上 填 報 的 申 請 日 期 計 算 3。 此 外 ， 學 校 須 就 推 薦 教

師 申 請 發 還 電 子 課 程 費 用 的 優 次 訂 立 校 本 政 策 ， 並 得 到 大 部 分

教 師 同 意 。  

 

8.  校 監 ／ 校 長 須 確 保 有 關 教 師 所 完 成 的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  

 

( i )  課 程 內 容 與 有 關 教 師 的 職 務、培 訓 需 要、教 學 發 展 或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有 關 ； 及 ／ 或  

( i i )  課 程 內 容 與 學 校 的 發 展 有 關 或 有 助 於 學 校 的 發 展；以

及   

( i i i )  有 關 教 師 從 未 就 同 一 項 課 程 獲 得 公 帑 資 助 。  

 

9 .  本 局 培 訓 小 組 在 收 到 經 學 校 核 實 的 申 請 以 及 確 認 撥 款 充

足 的 情 況 下 ， 將 安 排 向 學 校 發 還 課 程 費 用 。 學 校 須 將 有 關 款 項

發 還 予 有 關 教 師 。  

 

1 0 .  相 關 的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網 址 實 例 已 上 載 於 教 育 局

培 訓 行 事 曆 ( h t t p s : / / t c s . e d b . g o v . h k / t c s / p u b l i c C a l e n d a r / s t a r t . h t m ) ，

以 供 教 師 參 考 。 教 師 亦 可 於 其 他 網 址 報 讀 相 關 的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  

 

                                                 
2
  每 所 學 校 在 每 個 學 年 可 獲 發 還 的 最 高 費 用 總 額 ( 即 1 0 , 0 0 0 元 ) 適 用 於

2 0 1 8 / 1 9 （ 2 0 1 8 年 9 月 1 日 至 2 0 1 9 年 8 月 3 1 日 期 間 遞 交 的 申 請 ） 及 2 0 1 9 / 2 0 學
年 （ 2 0 1 9 年 9 月 1 日 至 2 0 2 0 年 9 月 3 0 日 期 間 遞 交 的 申 請 ） 。  

3
  若 學 校 在 2 0 1 8 年 1 0 月 就 同 年 6 月 完 成 的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申 請 發 還

費 用 ， 有 關 的 發 還 金 額 會 計 算 在 學 校 於 2 0 1 8 / 1 9 學 年 所 獲 發 還 的 費 用 總 額

內 。  

https://tcs.edb.gov.hk/tcs/publicCalendar/start.htm


截 止 申 請 日 期  

11. 所 有 申 請 必 須 於 2 0 2 0年 9 月 3 0 日 或 之 前 以 傳 真 或 郵 寄 方 式

提 交 教 育 局 培 訓 小 組 。 逾 期 申 請 概 不 受 理 。  

 

 

帳 戶 審 計 安 排  

1 2 .  為 方 便 帳 戶 審 計，學 校 須 另 設 名 為「 向 教 師 發 還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費 用 」 的 分 類 帳 ， 以 記 錄 所 有 收 支 項 目 。  

 

1 3 .   學 校 必 須 把 有 關 教 師 所 完 成 的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的

資 料 記 錄 在 案 （ 包 括 正 式 收 據 正 本 及 相 關 文 件 ） ， 以 供 教 育 局

隨 時 審 閱 。  

 

 

查 詢  

1 4 .   如 有 查 詢 ， 請 致 電 聯 絡 教 育 局 培 訓 小 組 行 政 助 理 （ 培 訓

支 援 ） 陸 結 儀 女 士 （ 電 話 ： 3 6 9 8  3 6 3 7 ） 或 行 政 主 任 （ 培 訓 ） 鄧

翠 薇 女 士 （ 電 話 ： 3 6 9 8  3 6 3 2）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容 寶 樹 代 行 ）  

 

 

 

2 0 1 9年 3月 2 2日  

 

 

 

 

 

 

 

 

 

 

 

 

 

 

 

 



附 件  

「 T -卓 越 @ h k」 計 劃 下  

向 教 師 發 還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費 用 先 導 計 劃 (優 化 )  
甲 部  

致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經 辦 人 ： 總 專 業 發 展 主 任 ( 教 師 註 冊 及 系 統 支 援 ) ]  

   九 龍 塘 沙 福 道 1 9 號 教 育 局 九 龍 塘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西 座 1 樓 W 1 3 1 室 培 訓 小 組  

 ( 傳 真 號 碼 ： 2 8 9 1  6 1 2 3 )  

 

  本 人 確 認 下 列 教 師 已 完 成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並 符 合 2 0 1 9 年 3 月 2 2 日 發

出 的 教 育 局 通 函 第 6 2 / 2 0 1 9 號 所 載 的 要 求，現 就 相 關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申 請 發 還 費 用 。

本 校 會 妥 善 保 存 由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主 辦 機 構 所 發 出 的 正 式 收 據 正 本 及 相 關 文 件 ，

以 供 隨 時 審 閱 。  

 
[申請人須提交正式學費收據副本及銀行月結單／轉帳證明（適用於以外幣繳付學費的課程）等相關文件，有關文件副本須蓋上「核

證副本」的蓋印，並由校監／校長在蓋印上簽署，以茲證明。] 

教 師 姓 名  

自 訂 進 度 電 子 學 習  

課 程 名 稱  

（ 主 辦 機 構 ）  

課 程 日 期  費 用  
建 議 發 還 的  

學 費 金 額  

經 批 核 發 還 的  

學 費 金 額  

（ 只 供 教 育 局  

人 員 填 寫 ）  

例 ： 林 健 康  教 育 研 究 方 法  

（ 教 育 大 學 ）  

2 0 1 9 年 4 月 1 日 至
2 0 1 9 年 6 月 3 0 日  

$ 8 5 0  $ 8 5 0   

      

      

      

總額 #：    

 ( 2 0   至 2 0   學 年 )  

 

校 監 /校 長
*
簽 署 ：                                   ( 姓 名 ：   )  

學 校 註 冊 名 稱  ：     

學 校 註 冊 編 號  

(只 限 6位 數 )   ：   

  

支 票 抬 頭 名 稱  ：     

學 校 註 冊 地 址  ：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日期：  
  

(
 *註 ： 若 校 長 申 請 發 還 課 程 費 用 ， 此 表 格 須 由 校 監 簽 署 。 )  

（ 只 供 教 育 局 人 員 填 寫 ）  

乙 部  

致 ：  校 監 /校 長  

  貴校的申請已獲批准如上。教育局會向貴校／申請老師發還獲批的課程費用，總額為         元

(20   至20   學年)。貴校必須另設名為「向教師發還自訂進度電子學習課程費用」的分類帳，以記錄

所有收支項目。 

推 薦 人 員 簽 署 ：    職 位 ：    日 期 ：   

批 核 人 員 簽 署 ：    職 位 ：    日 期 ：   
 

                                                 
#
   每所學校可提交的申請次數不限，惟每個學年就合資格自訂進度電子學習課程申請發還的費用總額不可多於10,000

元。 

 學 校 印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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